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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背景

2010 年 1 月受原汕头市潮阳区城乡规划局的委托，汕头市潮阳

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的编制任务，该控规于 2010 年 5月 14 日获汕头市潮阳

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（汕潮阳府办复函〔2010〕120 号）。2023 年 3

月，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办事处委托汕头市潮阳区规划设计研究院

对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01地块、

03 地块局部调整规划用地性质进行论证。

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加快推动潮阳区

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，根据李德学校扩建的用地需求，需要

对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01地块、

03 地块的局部规划用地性质进行调整。其次，为提升片区建设用地

效能，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，增加片区商业设施，完善片区的

服务设施配套，也需要对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李德学校周边地块进行局部修编。因此，2023 年 4 月，

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委托汕头市潮阳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对《汕

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局部修编（李德

学校周边地块）进行论证。

2、 项目区位

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位于潮阳中心城区的北部，

涉及的村居主要有五二社区、五三社区 2个村居。片区地域上相对独

立，区位条件比较优越，交通便捷，内外联系十分方便。

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规划编制范围为：西至 234

国道，东临石音坑水库，北至五联东片区，南至林厝山、水吼水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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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总用地面积 88.722 公顷。

3、局部修编论证范围

本次控规局部修编论证范围是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

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北部的李德学校周边地块，东至 24 米规划道

路，西至 14米规划道路，北至 324 国道，南至 14米规划道路，规划

用地面积为 4.59 公顷。本次论证范围内的用地执行修编后的控规，

论证范围外的用地执行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》。

4、现状概述

本次论证范围内地势较为平坦，地域独立，地块规整。周边用地

以居住用地、工业用地为主。

（1）现状建设情况

本次论证范围内已建成小学一所（李德学校）、零散厂房及民房，

其余用地目前尚未开发建设。

（2）道路建设情况

本次论证范围北临 324 国道，南侧已建成新旗杆路（砼路面，道

路宽度 7 米）连接 324 国道，对外交通方便。

（3）用地权属

本次论证范围相关地块的用地权属情况较简单，除已办理用地手

续面积 5.69 亩外，其余用地为村集体用地，目前正在履行转为国有

建设用地、农转用等相关手续。

二、规划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修正）

2、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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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1）

4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-2011）

5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2018）

6、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（2021）

7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3）

8、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（2005）

9、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编制指引》（2005）

10、《广东省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2022）

11、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4）

12、《汕头经济特区城镇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和保护条例》

（2018）

13、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汕头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82 号）

14、《汕头经济特区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规划管理办

法》（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191 号）

15、《汕头市潮阳区城乡总体规划（2017--2035）》（报批稿）

16、《汕头市潮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报

批稿）

17、《汕头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编制指引（试行版）》

18、《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“两证一书”实施细则（暂行修

订版）》

19、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20、《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

21、 城乡规划有关技术标准，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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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局部修编必要性分析

1、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加快推动潮阳区教育事业高质量

发展的工作要求

为全面贯彻落实汕头市打造区域教育高地的工作部署，潮阳区

委、区政府提出了加快推动潮阳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，

通过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，加大中小学师资交流力度，全面完

成农村薄弱学校升级改造，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，推进义务教育优

质均衡发展，全力建设潮阳教育高地。

潮阳区委《备忘录》（〔2023〕1 号）中对棉北街道五二居委李

德学校扩建用地及完善用地手续等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，本次论证范

围对涉及李德学校扩建的相关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调整是落实区委、区

政府工作要求的需要。

2、相关法规、规范实施的要求

（1）新版用地分类标准的实施

住建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总局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联合发布《城

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20137-2011),并于 2012 年 1

月 1日开始施行，原来使用的旧用地分类标准自此作废。《汕头市潮

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于 2010 年 5 月经区政

府批准实施，采用的是旧版用地分类标准，与现行使用的新标准存在

冲突。因此，需要重新对用地规划进行用地分类调整，以适应现行控

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规范，也有利于规划管理上的统一。

（2)新版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的实施

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在批准

实施后，国家、汕头市各层面的部分相关法规、规范已做出了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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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 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

部分内容不符合当前执行的相关规定，需要根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

计标准》（2018）、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18）、

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（2021）、《广东省加强住宅小区配套

幼儿园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2022）、《汕头市海绵城市建

设项目“两证一书”实施细则（暂行修订版）》等规定对片区各项服

务设施进行配套完善，对各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进行相应调整。

3、优化片区空间布局的需要

（1）棉北街道五二居委李德学校扩建将有效改善五二居委的教

育设施现状，增强义务教育资源，促进地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李德学校扩建项目选址于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的 01地块、03 地块。经校核，项目选址范围的规划用

地性质为居住用地，与项目要求的规划用地性质不符。因此，为优化

片区空间布局，需要对片区 01地块、03 地块的规划用地性质进行局

部调整，使得片区空间的规划布局更加科学合理，能够更好的为人民

群众服务。

（2）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李德学校周边地块的原规划用地性质分别为中小学用地和二类居住

用地，片区内缺乏服务设施配套。因此，为合理高效利用土地资源，

提升片区建设用地效能，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，需要提高片区

内住宅用地的建筑容量，优化片区空间布局，增加商业配套和服务设

施配套，进一步打造设施齐全、环境优美居住区，助推棉北街道振兴

发展。

（3）《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于 2019 年

进行规划修编，其中与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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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规划》相邻规划道路的宽度由 24米调整为 30 米。因此，本次控

规局部修编需要对片区北侧的规划路网做相应调整。

综上所述，将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》进行局部修编，以提高规划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，是贯彻落实

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的需要，有利于推进潮阳区棉北街道城市建设，

本次控规局部修编是必要的。

四、局部修编可行性分析

1、对片区空间布局影响分析

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李德学

校周边地块调整后的规划用地性质分别为中小学用地、住宅用地/商

业用地、住宅用地，并按相关规定对片区的各项服务设施进行配套完

善。因此，本次控规局部修编不违反控规强制性内容，不影响片区的

空间布局，是对片区公共空间布局的优化，本次控规局部修编是可行

的。

2、与相关规划及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

（1）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

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实施以

来，较好地指导了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的建设，在规划控制和实际

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为进一步加快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的建

设，对本次论证范围内用地布局进行优化，各项服务设施进行配套完

善,对各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进行相应调整，有利于推动潮阳区棉北

街道建设，助推潮阳区棉北街道高质量发展。本次控规局部修编不违

反《汕头市潮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报批稿）、

《汕头市潮阳区城乡总体规划（2017--2035）》（报批稿）、《汕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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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潮阳区棉北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0-2020）》等上层次规划

的要求。

（2）与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

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在批准

实施后，本次根据相关规划及相关规定对控规进行局部修编，使之符

合当前规划建设、管理的相关规定与要求，有利于项目的管理与审批，

是可行的。

3、对周边环境影响分析

（1）本次论证范围位于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的北部，地势较

为平坦，地域独立，地块规整。本次论证范围内地块的规划用地性质

分别调整为中小学用地、住宅用地/商业用地、住宅用地符合棉北街

道五联东南片区的功能定位要求，本次控规局部修编不会对周边环境

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2）由于本次控规局部修编范围内现状用地权属情况清晰，基

本为集体用地，目前正在履行转为国有建设用地、农转用等相关手续，

尚未出让或者划拨，调整控规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对棉北街道五联东南

片区已出让土地的项目无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将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》进行局部修编，有利于片区的用地布局优化和服务设施的配套

完善，有利于潮阳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有利于助推建设高质量

发展的现代化新潮阳，是可行的。

五、局部修编合法性分析

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十六条明确：“控制性详细

规划的修改分为修编、调整和完善三个层次。（一）修编、调整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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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

将有关事项予以公示，采取论证会、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听取利害关

系人、专家、公众的意见。修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

当形成专题报告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编方案。（二）

修编或者调整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修编方案或者调整方案应当

经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；但仅涉及修改单

条支路走向、宽度或者单个地块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等内容的，直接

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完善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由市城乡规划主

管部门审批后报市人民政府备案。（三）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非居

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容积率进行修改，或者将非居住、商业服

务业设施用地调整为其它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，市人民政

府可以根据特区城乡规划管理实际简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程

序。”本次将原已批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》进行局部修编，符合此项规定，具备修改的法定条件，可按照

此项规定程序进行，是合法的。

六、局部修编的主要内容

根据本次控规局部修编论证报告提出的修改原因，按照相关规范

及核算指标，建议本次控规局部修编可以对控规做出以下调整：

（1）将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01地块、03 地块中部分用地的规划用地性质由居住用地调整为中小

学用地，并与 02地块进行合并，合并后的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

学用地，用地类别代码由 R22调整为 A33。中小学用地的规划技术指

标为：容积率≤2.5、建筑密度≤35%、绿地率≥35%、建筑限高≤30

米、停车配建比例（停车面积/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）≥10%，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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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电设施配建标准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法规、政策要

求执行；海绵城市控制指标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75%，可透水

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 45%。

（2）将《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01地块的规划用地性质由居住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/商业用地。住宅

用地/商业用地的规划技术指标为：容积率≤4.5（其中住宅≤4.0、商

业≤0.5）、建筑密度≤30%（塔楼≤26%）、绿地率≥30%、建筑限

高≤80米、停车配建比例（停车面积/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）≥30%，

停车充电设施配建标准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法规、政

策要求执行；海绵城市控制指标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75%，可

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 45%。

（3）与《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相邻规

划道路的宽度由 24米调整为 30 米。

（4）完善片区的服务设施配套，增加一处生活垃圾收集点、一

处泵房、一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（宏基站）等。

七、局部修编论证结论

本次控规局部修编是基于棉北街道五二居委李德学校扩建项目

和完善片区服务设施而提出的，以“符合各层次规范、地方规划条例，

不改变原控规对片区的功能定位，规划布局科学合理，有利于推进地

块实施建设”为原则。通过优化片区的用地布局和服务设施的配套完

善，有利于片区的开发以及项目建设，促进用地的集约化利用和产业

高质量集聚集约发展，有利于加快汕头市潮阳区棉北街道五联东南片

区规划建设，助推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潮阳。因此，本次控规

局部修编是正向优化，是必要的，是可行的，也是合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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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：区位分析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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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：用地现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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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：原控规用地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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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4：土地利用规划调整意向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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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《备忘录〔2023〕1 号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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